瓷盒2021年度采购询价项目（二次）

各供应商：

南阳光明光电有限公司就 瓷盒2021年度采购项目（二次）  组织询价采购，本次询价将最终确定2021年度瓷盒年度供应商，欢迎合格供应商前来报价。

一、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瓷盒2021年度采购项目（二次） 。

二、项目简要说明

南阳光明光电有限公司拟采购瓷盒一批。瓷盒规格:详见附件一

三、合格供应商资格要求

供应商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具备下列条件：

1、供应商须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

2、供应商必须具备并提供齐全的生产或授权资质；

四、询价比价内容：

1、价格：在供应商集中比价最低报价基础上，双方价格协商一致后，签订全年采购意向合同，意向合同明确采购价格、质量标准、结算条件等，意向合同数量仅为参考。

说明：以上所报物资价格必须是含税（13%）到厂价，如遇税率调整，按不含税单价结合调整后的税率执行。

2、数量：按每批次实际需求量，每单一签。

3、质量：产品质量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

4、付款周期及方式：需方收到该批货和增值税发票后，60日内付款。

5、合同或订单：比价询价完成后，公司与合格供应商、新供应商，按《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签订全年采购意向合同（详见附件二）和一单一签合同。

五、报价文件接收信息截止时间

1、报价文件接收截止时间： 2020年12月28日17:00

2、报价文件接收地点：河南省南阳市北京路1218号南阳光明光电有限公司

3、业务情况咨询人及文件接受人： 张冲  联系电话：18637785560
4、采购单位监督人： 吴青馨        联系电话：13693770096

南阳光明光电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8日

附件一

瓷盒

	序号
	名称
	规格
	备注

	1
	瓷盒
	160×62×30  小3孔
	元/个

	2
	瓷盒
	204×52×32  5孔
	元/个

	3
	瓷盒
	100×100×30 1孔
	元/个

	4
	瓷盒
	226×44×30  9孔
	元/个

	5
	瓷盒
	184×72×32  3孔
	元/个

	6
	瓷盒
	120×120×30 大1孔
	元/个

	7
	瓷盒
	100×50×30 长条
	元/个

	8
	瓷盒
	80×80×30 1孔
	元/个


注：请用A4纸报价

附件二

	______年度______意向订货合同

	供方:                                          合同编号:

合同签约地：南阳

	需方: 南阳光明光电有限公司                     合同签定日期: 

	一、产品名称、计量单位、数量、金额及供货时间                                  

	产品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支)
	总金额(元)
	交货日期、数量

	
	个
	
	
	0
	本合同数量为意向性数量，具体交货日期和数量以需方每批次订单为准

	合计人民币(大写):　　　（含13%增值税专用发票价）

	二、质量要求、技术标准：行业标准

	三、交（提）货地点、方式：需方仓库、

	四、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和费用负担：运输费用由供方负担。

	五、合理损耗及计算方法：货到需方,以实际验收数量为准。

	六、包装标准、包装物的费用负担： 

	外包装标明批次、数量，并及时提供批次合格证；包装费用由供方负担。 

	七、验收标准、方法及提出异议期限：按（二）款验收；有异议25日内提出。

	八、结算方式及期限：需方收到该批货和增值税发票后，60日内付款。

	九、违约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条款规定执行。

	十、知识产权约定：供方应保证其提供的商品具有知识产权，不侵犯任何第三方合法权益。一旦出现第三方向需方主张知识产权权利时，供方应采取必要措施让需方免除该争议且供方应以第三人身份参与争议，否则需方会立即停止对供方的相关产品采购，供方承担需方因此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赔偿金、和解金、行政罚金、律师费、诉讼费以及处理该争议的必要差旅费。

十一、其它约定事项：(1)供方应承担本合同项下商业秘密的保密义务，商业秘密包括但不限于货物标准、参数、价格、采购数量等商业秘密信息，本合同期满、解除而终止后，本约定的保密义务仍然有效。（2）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供方承诺遵守用工、劳动安全卫生、消防安全、环境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及承诺遵守依据供方向第三方承担的义务而双方另行签订的其他特别约定。（3）凡供方违反双方约定，需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供方应承担需方的全部损失，并支付双方约定的违约金。                 

	十二、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需方所在地法院裁决。

	十三、本合同一式四份；供方一份、需方三份。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传真件有效。

	

	供方：
	需方: 南阳光明光电有限公司

	地址: 
	地址: 南阳市北京路1218号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电话:0377-63873079

	传真:   
	传真: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中行南阳中南支行 

	帐号：
	账号:249402556685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473082

	


